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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30日 星期四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乔思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路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高瑞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4,623,924,025.98 14,204,544,302.44 13,904,229,595.26 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393,941,915.83 3,370,465,339.55 3,370,465,480.56 0.7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6,969,543.69 862,876,279.11 862,876,279.11 -154.1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746,270,914.42 3,478,507,869.24 3,478,507,869.24 -2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3,476,576.28 186,266,660.35 186,266,660.35 -8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0,733,362.62 185,021,442.29 185,021,442.29 -88.7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69 5.69 5.69 减少5个百分点

基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4 0.42 0.42 -90.48

稀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4 0.42 0.42 -90.4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1,911.5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3,883,447.8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58,980.1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911.60

所得税影响额 17,922.88

合计 2,743,213.6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8,38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83,317,331 49.28 0 质押 141,648,000 国有法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招商昆吾一期

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500,100 0.43 0 未知 其他

郝润凯 1,196,100 0.21 0 未知 其他

邓应尧 918,200 0.16 0 未知 其他

陆文君 850,000 0.15 0 未知 其他

费芬芬 850,000 0.15 0 未知 其他

顾美娟 834,200 0.15 0 未知 其他

沈晓明 831,374 0.14 0 未知 其他

林春茂 788,110 0.14 0 未知 其他

李振华 674,461 0.12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3,317,331 人民币普通股 283,317,331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招商

昆吾一期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5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100

郝润凯 1,19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6,100

邓应尧 918,200 人民币普通股 918,200

陆文君 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0,000

费芬芬 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0,000

顾美娟 834,200 人民币普通股 834,200

沈晓明 831,374 人民币普通股 831,374

林春茂 788,110 人民币普通股 788,110

李振华 674,461 人民币普通股 674,4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510,243,770.97 340,024,801.19 50.06

主要由于本期商品销售

采取票据结算方式增加

所致。

应收账款 1,282,957,684.95 876,974,990.30 46.29

主要由于本期往来款增

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6,424,689.28 11,025,539.57 48.97

主要由于本期往来款增

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1,843,083.95 82,015,376.44 36.37

主要由于本期留抵增值

税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911,966,933.54 668,989,697.97 36.32

主要由于本期增加项目

投资所致。

现金流量表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66,969,543.69 862,876,279.11 -154.12

主要由于本期购买商

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较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84,300,671.77 -551,215,715.22 -30.28

主要由于本期取得借款

收到的现金较同期增加

所致。

利润表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比率

（%）

变动原因

其他收益 3,883,447.84 1,589,714.29 144.29

主要由于本期收到的政

府补助较同期增加所

致。

投资收益 38,059,295.47 80,621,492.84 -52.79

主要由于联营企业本期

利润较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182,814.73 2,649,206.72 -93.10

主要由于本期收到营业

外收入较同期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支出 1,369,883.39 2,726,088.17 -49.75

主要由于本期支付营业

外支出较同期减少所

致。

所得税费用 7,616,377.27 15,015,119.80 -49.28

主要由于本期利润较同

期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经2019年12月30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20年1月17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决定以零元价格受让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拥有的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48960万元注册

资本的认缴出资权。本次投资完成后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为：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本公司出资66960万元，占注册资本55.8%，河南科源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18000万元，占注

册资本15%，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出资12240万元，占注册资本10.2%，平顶山市东部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2000万

元，占注册资本10%，叶县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0800万元，占注册资本9%。 该公司经营范围：氧气、氮

气、淡盐水生产、销售；聚碳酸酯（PC）絮片、切片、聚碳酸酯改性材料一般化学品的生产及销售。该公司股东变

更工商登记工作已于2020年3月11日完成。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010年5月，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承继持有神马股份股权时在收购报告书中承诺：支持神马股

份根据其业务发展需要，由神马股份选择合适的时机以自有资金收购、定向增发或其他方式，整合尼龙化工产

业，构建完整的尼龙化工产业链。 2013年12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号）。 根据该指引的规定，2014

年11月，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对上述承诺进行规范，承诺在未来两年内解决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历

史遗留问题，由上市公司采取适当方式、选择适当时机完成对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收购。 2016年

11月14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筹划和启动了重大资产重组，拟通过股权委托管理的方式，将河南神马尼龙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注入上市公司。 在该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推进过程中，因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存在

锅炉排放不达标、与相邻企业防火间距不足等事项，导致重组无法实施，使得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无法完成向上

市公司注入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承诺。 目前，经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神马股份及河南神马尼龙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努力，上述锅炉排放不达标、与相邻企业防火间距不足等事项已得到妥善解决。 为兑现上

述承诺，2019年9月20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筹划和启动了重大资产重组，神马股份拟向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的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84,870.00万股股权，占河南

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股本的37.72%， 同时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或可转债募

集配套资金， 目前该事项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详见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于 2019年10月12日、

2019年10月22日、2019年10月26日、2019年11月16日、2019年11月22日、2019年12月21日、2020年1月21日、

2020年2月21日、2020年3月21日、2020年4月21日所披露公告。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乔思怀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810

股票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21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0年4月17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

于2020年4月28日在公司东配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6人，独立董事董超先生、赵静女士、赵海

鹏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公司4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公司决定向相关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70.5亿元的综合授信，综合授信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非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票据贴现、押汇、贸易融资等。

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银行 额度（万元）

1 工商银行平顶山分行 180,000.00

2 建设银行平顶山分行 140,000.00

3 农业银行平顶山分行 100,000.00

4 中国银行平顶山分行 170,000.00

5 民生银行郑州分行 10,000.00

6 兴业银行平顶山分行 180,000.00

7 中信银行平顶山分行 100,000.00

8 交通银行平顶山分行 50,000.00

9 平顶山银行 55,000.00

10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分行 120,000.00

11 郑州银行平顶山分行 50,000.00

12 广发银行平顶山分行 60,000.00

13 华夏银行郑州分行 20,000.00

14 浙商银行郑州分行 50,000.00

15 中原银行平顶山分行 50,000.00

16 光大银行郑州分行 40,000.00

17 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 60,000.00

18 招商银行郑州分行 60,000.00

19 恒丰银行郑州分行 50,000.00

20 浦发银行郑州分行 50,000.00

21 洛阳银行平顶山分行 25,000.00

22 焦作中旅银行郑州分行 15,000.00

23 渤海银行郑州分行 30,000.00

24 北京银行济南分行 40,000.00

合计 1,705,000.00

为便于履行相关金融业务程序，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综合授信业务有关合同、协议

等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的具体权利义务以签署的相关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手

续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810� � � �股票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0-022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 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现将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 要 产 品

2020年1至3月产量（吨） 2020年1至3月销量（吨） 2020年1至3月收入（万元）

尼龙66工业丝 13173 11885 29239

尼龙66帘子布 16349 14554 44595

尼龙66切片 45635 30647 59752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主 要 产 品

2020年1至3月平均售价

（元/吨）

2019年1至3月平均售价

（元/吨）

变动比率

（%）

尼龙66工业丝 24602 29452 -16.47

尼龙66帘子布 30641 32711 -6.33

尼龙66切片 19497 26668 -26.89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主 要 原 材 料

2020年1至3月平均采购价

（元/吨）

2019年1至3月平均采购价

（元/吨）

变动比率

（%）

尼龙66盐 13628 16397 -16.89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郑建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司文培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78,427,719 280,523,589 -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3,499,331 63,345,856 0.2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882,812 -11,077,303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14,704,503 20,514,320 -28.32

营业收入 14,515,897 20,312,815 -2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3,524 762,298 -8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2,720 360,712 -82.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18 1.32 减少1.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075 0.0518 -85.52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075 0.0513 -8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影响，收入及净利润

有所下降。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净利润下降所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0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164,95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32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25,67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83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886

所得税影响额 -17,056

合计 50,80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92,61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8,662,879,405 57.17 1,692,805,758 质押 1,120,000,000 国家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

2,970,973,381 19.61 无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6,750,480 2.68 无 国有法人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390,892,194 2.58 无 国家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1,169,197 0.6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82,977,014 0.55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71,793,200 0.47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国盛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69,348,127 0.46 69,348,127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40,937,826 0.27 无 国家

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7,739,251 0.18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6,970,073,647 人民币普通股 6,970,073,647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970,973,381 境外上市外资股 2,970,973,38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6,750,480 人民币普通股 406,750,480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390,892,194 人民币普通股 390,892,19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1,169,197 人民币普通股 91,169,19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2,977,014 人民币普通股 82,977,01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1,793,200 人民币普通股 71,793,200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40,937,826 人民币普通股 40,937,826

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739,251 人民币普通股 27,739,251

上海君和立成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上海

临港东方君和科创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7,461,862 人民币普通股 27,461,8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接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通知，截至2020年3月31日，上海

电气（集团）总公司以及其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香港有限

公司合计持有公司H股份303,642,000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2.00%。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于报告期内发行了以所持本公司A股股票及其孳息为标的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 并于2020年1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1,120,000,000股本

公司A股股票的质押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

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获得无异议函并对持有的部分本公司A股股票办理质押登记的公告》、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股份质押完成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股份质押完成的补充公告》。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单位：千元）：

项目 本期金额 期初金额 变化率

存货 33,794,080 27,004,499 25%

存货较期初上升，主要由于企业为新接订单及未完工项目进行生产备货。

合并利润表项目（单位：千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化率

投资收益 107,206 229,813 -53%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是本期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单位：千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化率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9,868 4,725,809 -4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6,913 4,517,295 -6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期3个月以上定期存款净减少额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期新增借款与同期相比有所下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建华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1727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2020-045

可转债代码：113008 可转债简称：电气转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了公司董事会五届三十四次会议。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应参加本次通讯表决董事会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通讯表决董事会的董事9人。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调整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派息、股份拆细、配股、增发或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

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鉴于公司于2019年8月完成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146元（含税），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19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授权，对公司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进行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03元/股调整为2.96854元/股。

董事黄瓯先生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公司其余董事均同意本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共有95名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根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第十三章的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除限售的股限制性股票7,416,000股。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议和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预案

同意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为：

电站及输配电，机电一体化，交通运输、环保设备、锂离子电池、电源系统的相关装备制造业产品的设计、

制造、销售，提供相关售后服务，以上产品的同类产品的批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佣金代理（不含拍卖），提供

相关配套服务，电力工程项目总承包，设备总成套或分交，工业设计服务，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石油钻采专

用设备销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

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疗设备

租赁，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对外承包工程，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普通机械设备安装，专用设备修理，特种设

备安装改造修理，技术服务。

以上变更后的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同意对公司章程的部分内容做出以下修订：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一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电站及输配电、机电一体化、交通

运输、环保设备的相关装备制造业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

提供相关售后服务,�以上产品的同类商品的批发、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佣金代理（不含拍卖）,�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电力工程项目总承包,�设备总成套或分交,�技术服务。

……

第十一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电站及输配电，机电一体化，交通

运输、环保设备、锂离子电池、电源系统的相关装备制造业

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提供相关售后服务，以上产品的同

类产品的批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佣金代理（不含拍卖），

提供相关配套服务，电力工程项目总承包，设备总成套或分

交，工业设计服务，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石油钻采专用

设备销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

用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

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疗设备租赁，各类工程建

设活动，对外承包工程，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普通机

械设备安装，专用设备修理，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技术

服务。

……

上述修订内容中的“公司的经营范围” 部分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

章程其余条款不变。

本预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727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2020-046

可转债代码：113008 可转债简称：电气转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五届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了公司监事会五届

二十七次会议。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 应参加本次通讯表决的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 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调整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派息、股份拆细、配股、增发或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

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鉴于公司于2019年8月完成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146元（含税），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19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授权，对公司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进行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03元/股调整为2.96854元/股。

监事会认为：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共有95名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根据公司《A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章的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除限售的股限制性股票7,

416,000股。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议和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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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03元/股调整为2.96854元/股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五届三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9年1月22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五届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9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监事会五届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3、2019年3月30日，公司披露了激励对象名单，并于2019年3月29日至2019年4月10日期间对激励对象的

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4、2019年4月12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

况说明》。

5、2019年4月29日，公司收到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电气实施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批复》（沪国资委分配〔2019〕80号），原则同意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6、2019年5月6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2019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制定〈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7、2019年5月6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五届十三次会议和监事会五届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

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安排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8、2019年6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的公告》。

9、2020年4月29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五届三十四次会议和监事会五届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回购价格调整的具体情况

2019年6月10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议案》，以实施

公司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础，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0.6146元（含税）。

根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派息、股份拆细、配股、增发或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

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具体如下：

P＝P0-V=3.03-0.06146=2.96854元/股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综上，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由3.03元/股调整2.96854元/股。

三、本次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以下意见：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中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的规定，同意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以下意见：

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A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发表以下结论性意见：

本次回购注销已按照其进行阶段履行了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

激励试行办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有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信息披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登

记相关手续。

七、备查文件

1、上海电气董事会五届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上海电气监事会五届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3、上海电气独立董事意见；

4、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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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7,416,000股

●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1,077,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2.96854元/股；

6,339,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2.96854元/股，并按《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加算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五届三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9年1月22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五届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9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监事会五届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3、2019年3月30日，公司披露了激励对象名单，并于2019年3月29日至2019年4月10日期间对激励对象的

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4、2019年4月12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

况说明》。

5、2019年4月29日，公司收到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电气实施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批复》（沪国资委分配〔2019〕80号），原则同意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6、2019年5月6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2019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制定〈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7、2019年5月6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五届十三次会议和监事会五届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

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安排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8、2019年6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的公告》。

9、2020年4月29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五届三十四次会议和监事会五届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价格及数量

1、回购原因

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共有95名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根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第十三章的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具体如下：

（1）37名激励对象辞职/辞退/不续约，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全部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

的限制性股票。 其中，辞职/不续约/辞退（由于个人原因）的回购价格为2.96854元/股（2.96854元/股与公司董

事会五届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回购事项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4.87元/股的孰低值）；辞退（并非由于个人原因）的

回购价格为2.96854元/股，并按《激励计划》的规定加算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

利息。

（2）30名激励对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全部未达到解除限售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96854元/股，并按《激励计划》的规定加算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

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3）14名激励对象发生集团内调动情形，经认定不再属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范围，公司拟

回购注销其全部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96854元/股，并按《激励计划》的规定加算

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4）14名激励对象因所属子公司股权变动，经认定不再属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范围，公司

拟回购注销其全部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96854元/股，并按《激励计划》的规定加

算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2、回购价格

鉴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已于2019年8月实施完成，根据《激励计划》中的规定，公司对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故此，原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3.03元/股调整为2.96854元/股，详见公司于2020年4

月30日披露的 《上海电气关于调整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47）。

3、回购数量

公司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416,000股，占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登记总数133,578,000股的比例

约为5.55%，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5%。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88,888,515 -7,416,000 1,281,472,51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3,863,573,903 0 13,863,573,903

1、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10,890,661,903 0 10,890,661,903

2、无限售条件流通H股 2,972,912,000 0 2,972,912,000

合计 15,152,462,418 -7,416,000 15,145,046,418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

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

队的勤勉尽责。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本次回购注销计划的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

的相关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以下意见：

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共有95名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根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第十三章的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7,416,000股。 本

次回购注销不会影响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继续实施，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议、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以下意见：

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共有95名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根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第十三章的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7,416,000股。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发表以下结论性意见：

本次回购注销已按照其进行阶段履行了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

激励试行办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有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信息披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登

记相关手续。

九、备查文件

1、上海电气董事会五届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上海电气监事会五届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3、上海电气独立董事意见；

4、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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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4月29日，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五届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预案》，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变更经营范围

因业务发展的需要，拟将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为：

电站及输配电，机电一体化，交通运输、环保设备、锂离子电池、电源系统的相关装备制造业产品的设计、

制造、销售，提供相关售后服务，以上产品的同类产品的批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佣金代理（不含拍卖），提供

相关配套服务，电力工程项目总承包，设备总成套或分交，工业设计服务，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石油钻采专

用设备销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

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疗设备

租赁，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对外承包工程，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普通机械设备安装，专用设备修理，特种设

备安装改造修理，技术服务。

以上变更后的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二、修订《公司章程》

鉴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部分内容做出以下修订：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一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电站及输配电、机电一体化、交通

运输、环保设备的相关装备制造业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

提供相关售后服务,�以上产品的同类商品的批发、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佣金代理（不含拍卖）,�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电力工程项目总承包,�设备总成套或分交,�技术服务。

……

第十一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电站及输配电，机电一体化，交通

运输、环保设备、锂离子电池、电源系统的相关装备制造业

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提供相关售后服务，以上产品的同

类产品的批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佣金代理（不含拍卖），

提供相关配套服务，电力工程项目总承包，设备总成套或分

交，工业设计服务，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石油钻采专用

设备销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

用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

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疗设备租赁，各类工程建

设活动，对外承包工程，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普通机

械设备安装，专用设备修理，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技术

服务。

……

上述修订内容中的“公司的经营范围” 部分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

其余条款不变。

上述对《公司章程》修订已经公司董事会五届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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